附件5：

2011年泛珠三角区域
流动人口“一盘棋”工作计划

按照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三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泛珠三角区域各省2011年将在全面提升省内“一盘棋”水平、深化区域“一盘棋”格局的基础上，坚持以机制创新为核心，加强协作，突出重点，统筹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为促进全国“一盘棋”工作格局的形成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网站专栏（3月底前）。在各省人口网设立泛珠三角“一盘棋”专栏，以广东为主、相关省份网站同步链接。及时报道区域协作的实时动态，传达国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主要精神，共享区域内各省（区、市）的成功经验，公布联席会议达成的协议，借鉴其他区域协作的做法等。每年编印10期区域协作动态简报。简报栏目、内容和版式由牵头省与各省协商确定。2011年第1期为各省贯彻落实全国流动人口工作会议情况和举措，由广东省编辑。第10期为区域年度工作总结，由江西省编缉。第2期起反映各省工作动态，由各省轮流编辑，顺序依次为：福建（4月）、湖南（5月）、广西（6月）、海南（7月）、重庆（8月）、四川（9月）、贵州省（10月）、云南（11月）。各省应将本省每月工作情况报当月责任编辑省。每期简报印送各省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二、出台实施省际间协作的两项工作制度（4月中旬）。出台实施泛珠三角区域统一规范、互相认证、程序一致、及时通报的跨省流动人口办理一孩生育服务登记和征收社会抚养费两项工作制度。
三、建立完善区域协作的两个平台（4月中旬）。一是在“双方自愿，共同协商”的原则下，建立和完善联络员工作制度，在打击跨省 “两非”行为、协助征收社会抚养费、办理跨省一孩生育服务登记、通报流动人口生育和节育信息、依法行政和服务维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作；二是在流动人口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地区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利用乡音、乡情、乡亲，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把协作的层面延伸至基层，通过基层“同级对话”，形成两地共管、相互配合的共赢格局。
四、分片召开2—3次小型研讨会。磋商解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政策衔接、信息协查、宣传引领、便民维权、利益导向、均等服务等问题。
五、召开泛珠三角区域第一次联席会议（5月）。在国家的统一指导和协调下，切实落实“协作协议”，出台有关规定细则，厘清“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出地积极配合”的职责。依托国家PADIS流动人口子系统，建立完善流动人口双向考核督查机制。
六、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人口信息互联互通。力争年底前，10省全部实现本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与国家PADIS系统的对接，真正发挥信息沟通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七、召开泛珠三角区域第二次联席会议（10月底）。由轮值省组织、牵头省配合，全面总结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成果，推出泛珠三角“一盘棋”总报告，为全国“一盘棋”提供经验。

牵头省：广东省
轮值省：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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